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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執行我國少子女化

對策計畫（一百零七年至

一百十三年）(以下稱本

計畫)，發放育有未滿二

歲兒童育兒津貼(以下稱

本津貼)，協助育兒家庭

支用於兒童食、衣、住、

行、休閒育樂及醫療保健

等基本生活所需，並鼓勵

參與親職教育，特訂定本

要點。 

一、為協助家庭照顧兒童，減

輕父母育兒負擔，並執行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一百零七年至一百十

三年）(以下稱本計畫)，

發放育有未滿二歲兒童

育兒津貼(以下稱本津

貼)並鼓勵參與親職教

育，特訂定本要點。 

一、 參考教育部補助地方政

府發放二歲以上未滿五

歲幼兒育兒津貼及五歲

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就

學補助作業要點(以下稱

教育部補助作業要點)第

一點酌修文字。 

二、 為闡明本津貼支用於發

放對象(未滿二歲兒童)

之基本生活所需，將現行

規定第七點第四款移至

本點。 

 二、本要點所稱核定機關，指

鄉（鎮、市、區）公所；

直轄市、縣（市）政府衡

量其得於本要點規定時

程內核定事項者，得自為

核定機關。 

本點內容已另於修正規定第

五點第一項第三款加以規

定，爰予以刪除。 

二、本津貼發放對象為我國

籍兒童，請領當時應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未滿二歲。 

(二)完成出生登記或初

設戶籍登記。 

(三)未經政府公費安置

收容。 

三、本津貼發放對象為我國籍

之未滿二歲兒童，請領當

時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完成出生登記或初

設戶籍登記。 

(二) 未經政府公費安置

收容。 

點次變更，並修正文字及款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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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接受公共化或準

公共托育服務。 

前項第四款所稱公共化

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指

與政府簽訂合作契約之

居家托育人員、社區公

共托育家園、托嬰中心。 

(三) 未接受公共化或準

公共托育服務。 

前項第三款所稱公共化

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指與

政府簽訂合作契約之居

家托育人員、社區公共托

育家園、托嬰中心。 

三、本津貼每名兒童發放基

準如下： 

(一)第一名子女：新臺幣

五千元。 

(二)第二名子女：新臺幣

六千元。 

(三)第三名以上子女：新

臺幣七千元。 

前項發放基準以月為核

算單位，發放至兒童滿

二歲當月止。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所稱第二名子女或第三

名以上子女，指戶籍登

記為同一母或父，依出

生年月日排序計算為第

二名或第三名以上之子

女。但因雙親再婚重組

家庭者，得視兒童之監

護權或實際照顧情形，

依其出生年月日次序計

入子女排序計算。 

四、本津貼以月為核算單位，

發放至兒童滿二歲(含當

月)。每名兒童每月發放

金額如下： 

(一)第一名子女：新臺幣

五千元。 

(二)第二名子女：新臺幣

六千元。 

(三)第三名以上子女：新

臺幣七千元。 

前項所稱第二名子女或

第三名以上子女，指戶籍

登記為同一母或父且依

出生年月日排序計算之

第二名、第三名以上子

女。 

一、 點次變更。 

二、 參照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發給辦法第五條文

字，現行規定第一項發放

金額修正為發放基準。 

三、 現行規定第四點第一項

以月為核算單位及發放

期間，移至修正規定第三

點第二項。 

四、 現行規定第四點第二項

遞移為修正規定第三點

第三項，並增訂但書有關

重組家庭子女排序之計

算。另參照教育部補助作

業要點第四點規定，採用

「雙親」一詞。 

舉例說明： 

A母生有一子甲、B父生

有一子乙，A、B 再婚重

組家庭後生下丙，經檢

附證明文件，證明甲、乙

二名子女為 A、B所監護

或實際照顧者，則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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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出生年月日計算排

序為第一名、第二名子

女，A、B再婚後所生丙，

則計算為第三名子女。 

四、本津貼之申請，應由兒童

之雙親雙方或監護人為

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由實際照顧之雙親一

方提出申請： 

(一)雙親一方失蹤，經向

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

獲，達六個月以上。 

(二)雙親一方處一年以上

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

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

以上，且在執行中。 

(三)雙親離婚而未協議由

其中一方行使或負擔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 

(四)有家庭暴力或其他變

故。 

(五)未婚生子之婦女。 

兒童之雙親雙方或監護

人具前項各款情況或其

他特殊情形，致實際上未

能照顧兒童者，得由實際

照顧兒童且與兒童共同

居住之人舉證後申請。 

 

五、本津貼申請人(以下稱

申請人)資格規定如下： 

(一)兒童之父母雙方、監

護人得申請本津貼。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由父或母一方

舉證後提出申請： 

1.父母一方失蹤，經向

警察機關報案協尋

未獲，達六個月以

上。 

2.父母一方處一年以

上之徒刑或受拘束

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分一年以上，且在執

行中。 

3.父母離婚而未協議

對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行使或負擔或

共同監護，由實際照

顧之父或母提出申

請。 

4.有家庭暴力或其他

變故，由實際照顧之

父或母提出申請。 

5.未婚生子之婦女。 

一、 點次變更。 

二、 將申請人資格之原則

及例外分項規定。 

三、 現行「父母」一詞修正

為「雙親」，理由同修正

規定第三點說明四。 

四、 因應實務，將現行規定

第二款移列為修正規

定第二項，並增列「其

他特殊情形」等文字。 



4 

 

(二)兒童之父母、監護人

雙方具前款情況致

實際上未能照顧兒

童者，得由實際照顧

兒童且與兒童共同

居住之人提出申請。 

五、本津貼之申請作業如

下： 

(一) 申請人應於兒童未

滿二歲前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證明文

件、資料，以郵寄、

親送方式，向兒童戶

籍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或於

本部指定之資訊網

站採線上申辦方式

提出申請。 

(二) 文件、資料未齊備

者，鄉（鎮、市、區）

公所應以書面或線

上申辦登載之電子

郵件信箱通知申請

人於十四個工作天

內補正，並以申請人

檢附完整資料之日

為受理申請日；屆期

未補正者，應以書面

駁回。 

六、本津貼申領及發放程序

規定如下： 

(一) 申請人於兒童未滿

二歲前檢具申請書

及相關證明文件郵

寄、親送或於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以下稱本部社家

署）指定之網站向兒

童戶籍地之核定機

關提出申請。申請書

格式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 

(二) 核定機關受理後，應

即審核文件是否齊

備，經審核未齊備

者，應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於十四個工作

天內補正，並以申請

人檢附完整資料之

日為受理申請日；屆

期仍未補正者，應以

書面駁回之。 

(三)核定機關應將審核結

一、 點次變更。 

二、 現行規定第六點，包含

申領及發放程序、重新

申請案件類型等，文字

冗長不易理解，爰參考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

貼發放辦法及教育部

補助作業要點體例，分

別於修正規定第五點、

第六點及第七點，定明

申請作業、審核及發放

程序、需重新申請案件

類型。 

三、 現行規定第六點第三

款、第五款至第八款為

發放程序，移至修正規

定第六點；現行規定第

六點第四款為重新申

請案件類型，移至修正

規定第七點。 

四、 現行規定第二點核定

機關之定義，改於本點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並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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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鄉（鎮、市、區）公

所應於申請人備齊

申請文件、資料後核

定。但直轄市、縣

（市）政府基於管理

之需要，得自為核定

機關。 

前項第一款申請書格式

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定之。 

果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並載明申請人得

於收到通知次日起三

十日內，檢附資料提

出申復。申請人逾期

提出申復者，不予受

理。 

(四)經審核通過後，兒童

排序因兒童收養或認

領、申請人結婚、離

婚或子女扶養義務重

新約定等親屬關係變

動致有異動時，得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重

新提出申請，經審核

符合發放資格者，自

重新申請月份發給。 

(五)本津貼於符合第三點

請領期間均得申請，

經審核符合發放資格

者，自受理申請當年

度符合資格之月份發

給。但兒童出生後六

十日內完成出生登記

或初設戶籍登記並申

請者，得自出生月份

發給。 

(六)經審核符合發放資格

者，核定機關應將本

津貼按月撥入申請人

五、 現行規定第六點一款，

有關申請書格式之訂

定，移至本點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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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但有特殊情形

者，得按月以其他方

式發放。 

(七)核定機關按月發放本

津貼，原則應於次月

底前完成。但本津貼

第一次申請案件，不

在此限。 

(八)不符合發放資格而領

取津貼，由核定機關

以書面命申請人自處

分文書送達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繳還；屆期

未繳還者，依法移送

行政執行。 

六、本津貼之審核及發放作

業如下： 

(一)審核結果應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並載明

下列事項： 

1. 發放起迄期間。 

2. 發放金額。 

3. 不予發放者，其理

由。 

(二)申請人得於收到書

面通知次日起三十

日內檢附資料提出

申復。申請人逾期提

出申復者，不予受

理。 

六、第三款、第五款至第八

款 

本津貼申領及發放程序

規定如下： 

(三) 核定機關應將審核

結果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並載明申請人

得於收到通知次日

起三十日內，檢附資

料提出申復。申請人

逾期提出申復者，不

予受理。 

(五) 本津貼於符合第三

點請領期間均得申

請，經審核符合發放

一、本點由現行規定第六點

第三款、第五款至第八

款移列，並參考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辦

法第七條及教育部補助

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三項

酌修文字。至於第六點

第四款為重新申請案件

樣態，移至修正規定第

七點。 

二、依現行規定第六點第

五款規定，若未於兒童

出生當年度申請者，僅

能自申請當年度符合

資格之月份發給。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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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審核符合資格者，

其津貼依下列規定

發放： 

1. 兒童出生當年度申

請者，溯自出生月份

起發給。 

2. 未於兒童出生當年

度申請者，溯自申請

當年度一月份起發

給。但兒童於每年十

一月二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間出生，

且於出生後六十日

內完成出生登記或

初設戶籍登記並提

出申請者，得溯自出

生月份發給。 

(四)經審核符合發放資

格者，核定機關應將

本津貼按月撥入申

請人或兒童帳戶。但

有特殊情形者，得按

月以其他方式發放。 

(五)核定機關按月發放

本津貼，原則應於次

月底前完成。 

(六)不符合發放資格而

領取津貼者，由核定

機關以書面命申請

人自處分文書送達

資格者，自受理申請

當年度符合資格之

月份發給。但兒童出

生後六十日內完成

出生登記或初設戶

籍登記並申請者，得

自出生月份發給。 

(六) 經審核符合發放資

格者，核定機關應將

本津貼按月撥入申

請人帳戶。但有特殊

情形者，得按月以其

他方式發放。 

(七) 核定機關按月發放

本津貼，原則應於次

月底前完成。但本津

貼第一次申請案件，

不在此限。 

(八) 不符合發放資格而

領取津貼，由核定機

關以書面命申請人

自處分文書送達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繳

還；屆期未繳還者，

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行規定第六點第五款

後段係針對年底出生

兒童，因未及於出生當

年度完成出生登記或

初設戶籍並提出申請，

而喪失請領權益之規

定，惟實務上民眾對該

段文字多有誤解，爰予

修正，並移列至修正規

定第六點第三款第二

目，以資明確。舉例說

明如下： 

兒童於一百十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出生，若於

一百十三年二月二十九

日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

戶籍並提出申請，且符

合請領資格者，可追溯

至一百十二年十二月發

給。 

三、無論兒童採出生登記或

初設戶籍登記，自一百

十三年一月一日起，皆

應依修正規定第六點第

三款規定辦理。 

四、本津貼增訂得撥入受補

助兒童之帳戶。 

五、現行規定第六點第七款

移列至修正規定第六點

第五款，實務上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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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繳還；屆期未繳還

者，依法移送行政執

行。  

符合請領資格者，核定

機關皆能於一個月內完

成撥款作業，爰刪除但

書規定。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依第五

點規定重新提出申請： 

(一) 因未符合第二點第一

項各款發放條件不予

發放或停止發放者，

其原因消滅時。 

(二) 未於前點第二款規定

期限內提出申復。 

(三) 審核通過後，因兒童

親權或監護權異動致

原申請人變更。 

(四)審核通過後，兒童排

序因兒童收出養、認

領、申請人結婚、離婚

或子女扶養義務重新

約定等親屬關係變動

致有異動時。 

前項重新申請案件，經審

核符合發放資格者，發放

月份如下： 

(一) 第一款、第三款自當

年度符合資格之月份

發給。 

(二) 第二款、第四款自重

新申請當月發給。 

六、第四款 

本津貼申領及發放程

序規定如下： 

(四) 經審核通過後，兒

童排序因兒童收養

或認領、申請人結

婚、離婚或子女扶

養義務重新約定等

親屬關係變動致有

異動時，得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重新

提出申請，經審核

符合發放資格者，

自重新申請月份發

給。 

一、本點現行規定第六點第

四款移列修正，並彙整

實務上所有需重新申請

案件之樣態及程序予以

規範，例如：修正規定第

七點第一項第三款為申

請人變更；第四款為兒

童排序變更，以資明確。 

二、參考教育部補助作業要

點第九點第三項規定，

新增修正規定第七點第

一項文字，提醒民眾應

於核定不予發放或停止

發放之原因消滅時重新

提出申請，例如：正在領

取育兒津貼之兒童送

托，經資訊系統比對後，

停發育兒津貼，但俟後

該名兒童停托，民眾未

於兒童停托後重新申請

育兒津貼，致影響權益。 

三、新增修正規定第七點第

二項，定明各項重新申

請案件經審核符合資格

後之發放起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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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人應配合事項： 

(一) 申請人檢附之證明

文件、資料，若有虛

偽不實，須自負法律

責任，並返還已領取

之津貼。 

(二) 為查核兒童及申請

人申請資格，核定機

關得向有關政府機

關查調戶籍等資料，

必要時得要求申請

人配合查核，申請人

不得拒絕。 

 

七、申請人應配合事項： 

(一)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

應檢附證明文件供審

核，所提供審核資料

不實，須自負法律責

任，並返還已領取之

津貼。 

(二) 為查核兒童及申請

人申請資格，核定機

關得向有關政府機關

查調戶籍等資料，必

要時得要求申請人配

合查核，申請人不得

拒絕。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申請人應於事實發生

日起三十日內主動向

原核定機關申報： 

1. 兒童死亡或失蹤經向

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

獲，達六個月以上。 

2. 兒童經出養或認領。 

3. 申請人結婚、離婚或

子女扶養義務重新約

定等親屬關係變動。 

4. 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

托育服務。 

(四)領取本津貼之費用應

支用於兒童之食、衣、

住、行、休閒育樂及

一、點次變更。 

二、現行規定第七點第一項

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三

項移列至修正規定第九

點。 

三、現行規定第七點第一項

第四款移至修正規定第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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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等基本生活

所需，未符合規定者，

得停止發放。 

申請人未配合前項各款

規定或核定機關知悉

申請人有第三款各目

情形之一者，得視情節

輕重，撤銷或自事實發

生之次月起廢止原核

准處分之全部或一部，

並追回已領取本津貼

之全部或一部。 

前項應繳還津貼之全部

或一部，得以扣抵本津

貼或未滿二歲兒童托

育準公共化服務費用

政府協助支付金額方

式辦理。 

九、下列情事之一者，申請人

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三十

日內主動向原核定機關

申報： 

(一) 兒童死亡或失蹤經

向警察機關報案協

尋未獲，達六個月以

上。 

(二) 兒童經出養或認領。 

(三) 申請人結婚、離婚或

子女扶養義務重新

七、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及

第三項 

申請人應配合事項： 

(三)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申請人應於事實發

生日起三十日內主

動向原核定機關申

報： 

1. 兒童死亡或失蹤經

向警察機關報案協

尋未獲，達六個月以

上。 

一、本點現行規定第七點第

一項第三款、第二項及

第三項移列修正，定明

申請人應主動申報事

項、通報期間與核定機

關課責。 

二、現行規定第七點第一項

第四款移至修正規定第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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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等親屬關係變

動。 

(四) 兒童接受公共化或

準公共托育服務。 

(五) 兒童經政府公費安

置。 

申請人未配合前項各款

規定，經核定機關知悉

者，得視情節輕重，撤銷

或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

廢止原核准處分之全部

或一部，並追回已領取本

津貼之全部或一部。 

前項應繳還津貼之全部

或一部，得以扣抵本津貼

或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

公共化服務費用政府協

助支付金額方式辦理。 

2. 兒童經出養或認領。 

3. 申請人結婚、離婚或

子女扶養義務重新

約定等親屬關係變

動。 

4. 接受公共化或準公

共托育服務。 

申請人未配合前項各款

規定或核定機關知悉申

請人有第三款各目情形

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

撤銷或自事實發生之次

月起廢止原核准處分之

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

領取本津貼之全部或一

部。 

前項應繳還津貼之全部

或一部，得以扣抵本津

貼或未滿二歲兒童托育

準公共化服務費用政府

協助支付金額方式辦

理。 

十、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親職教育，得依轄內實際

狀況，逕擇場地、講師及

實施方式等事項執行，並

鼓勵申請人參與。 

八、本要點之親職教育課程

內容由本部社家署規劃

定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依轄內實際狀況逕擇

場地、講師及實施方式

等事項，鼓勵申請人參

與。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實務上親職教育課

程皆由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自行規劃，爰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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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經費處理及管考規定

如下： 

(一) 所需經費依本計

畫規定，由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以下簡稱社家

署)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編列預

算支應。 

(二) 直轄市、縣(市)政

府不得就第三點

發放金額額外提

供同性質之給付；

如有違反，社家署

調降補助經費，增

加地方政府自籌

比率，該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自

籌財源負擔本要

點所需經費。 

(三) 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依社家署所

核定之補助經費

金額掣據辦理撥

款。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於辦

理完竣後一個月

內填具執行概況

考核表、核定函及

核定表影本，連同

九、 經費處理及管考規定如

下： 

(一) 所需經費依本計畫

規定，由本部社家署

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編列預算支應。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

不得就第四點發放

金額額外提供同性

質之給付；如有違

反，本部社家署調降

補助經費，增加地方

政府自籌比率，該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

自籌財源負擔本要

點所需經費。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依本部社家署所

核定之補助經費金

額掣據辦理撥款。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

於辦理完竣後一個

月內填具執行概況

考核表、核定函及核

定表影本，連同賸餘

款繳回本部社家署

辦理結案，並應依規

定審核並保管支出

憑證，以利審計機關

及本部社家署查核。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體例修正機關名

稱。 

三、配合現行第四點之點次

修正為第三點，爰修正

第二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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賸餘款繳回社家

署辦理結案，並應

依規定審核並保

管支出憑證，以利

審計機關及社家

署查核。其餘事項

另依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推

展社會福利補助

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 

(四) 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鄉（鎮、市、

區）公所應如實如

期登錄、更新、彙

送相關統計資料，

並配合相關研考

作業提報所需資

料。 

(五) 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鄉（鎮、市、

區）公所得視相關

工作人員辦理本

要點事項之執行

績效，予以適度獎

懲。 

其餘事項另依衛生

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推展社會福利補

助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 

(四) 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鄉（鎮、市、區）

公所應如實如期登

錄、更新、彙送相關

統計資料，並配合相

關研考作業提報所

需資料。 

(五) 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鄉（鎮、市、區）

公所得視相關工作

人員辦理本要點事

項之執行績效，予以

適度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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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十二月以前之發放資

格，依本要點一百十

二年一月一日修正生

效前之規定辦理。 

十、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

二月以前之發放資格，

依本要點一百十二年一

月一日修正生效前之規

定辦理。 

點次變更。 

 


